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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现场踏看及报名携带资料
[bookmark: _Toc18863][bookmark: _Toc30112]
1.营业执照复印件。
[bookmark: _Toc28129][bookmark: _Toc27308]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22025][bookmark: _Toc31328]3.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bookmark: _Toc28909]4.意向受让方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上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中；或《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有从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的法人企业；或按照《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履行动力电池回收义务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或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自行或者委托设立的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的证明文件。
[bookmark: _Toc15815][bookmark: _Toc13118]5.意向受让方应提供《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危险货物经营许可证》，或提供与具备上述资质单位签订的委托协议或合同，同时提供对应的资质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
6.对废旧动力电池处置的要求的所有承诺函。
6.1.受让方应于《成交结果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废旧动力电池及机动车转让协议书》。
6.2.本次处置标的废旧动力电池所属的公交车辆均属于营运状态，216套废旧动力电池交货期2026年12月30日前，分批次交付；7辆机动车在双方签订《废旧动力电池及机动车转让协议书》后5日内交付。最终受让方中标价格为固定价格，该价格已充分考量市场因素，在《废旧动力电池及机动车转让协议书》履行期间不受任何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因分批交付周期可能较长而产生的市场价格变动风险，由受让方自行承担，受让方不得因此提出任何价格调整异议或索赔。受让方确认，其中标价格已包含对电池自评估基准日至实物交接期间可能产生的自然损耗，转让方不承担任何状态衰减或价值贬损责任，且合同价格在履行期间不作任何调整。
6.3.受让方成功受让后，需自带车辆和装卸人员到甲方指定地点自行对标的物进行搬运转移。更换动力电池维修点3-5个，具体以实际生产情况为准，受让方需安排专职授权代表全程在场办理交接。受让方在收到转让方根据生产实际需要发出的旧动力电池搬运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微信工作群、书面函件、电话等方式）后，在8小时内完成该通知所指批次废旧电池的一车一单交接、转运出场地，当日移交当日拖离现场。否则，从逾期之日起，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和保管、安全生产风险由受让方承担。受让方在处理旧动力电池时产生的劳务费、协调费、转运费、机械设备使用费、税费等所有费用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6.4.受让方在受让、搬运过程中应根据转让标的相关主管部门及行业要求，如需报相关部门审批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并承担全部费用。受让方进场施工前，需提供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与标的物相关的受让、搬运等与转让标的所涉行业的资质证明文件，无法提供的，视为违约，转让方有权解除《废旧动力电池及机动车转让协议书》，受让方已交纳的交易价款及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6.5.最终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废旧动力电池及机动车转让协议书》之日起，双方办理交接时，双方交接人员应在交接清单等进行确认。本次转让标的为废旧动力电池，受让方回收后需严格按照《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联节〔2018〕43号）、《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工信部联节〔2021〕1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合理合规处置，并配合转让方办理相关环保手续。同时服从转让方有关工作时间、人员、物品出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现场监督与管理，并遵守合同的相关约定。
6.6.受让方应承担对本协议项下车辆/废旧动力电池的接收、搬运、转运、装卸等与交割相关的所有工作，上述过程中发生的财产、人身和消防、环保等一切责任，均由受让方承担，与转让方无关。若因此导致转让方发生损失或被行政处罚，均由受让方承担。
6.7.受让方须知悉，转让方不做售后服务，不负责搬移、装车、运输（在转让标的所在地进行移交，现场不得进行切割等动火作业），标的资产移交前损毁灭失的风险由转让方承担，移交开始之后标的资产损毁灭失的风险由受让方承担。标的的搬移、装车、运输、售后服务等发生的费用由受让方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6.8.本项目公告期即为尽职调查期，意向受让方应自行对标的物进行实地勘验，对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数量、状态等进行充分了解，一旦报名成功则视同已经详细阅读并完全认可本转让标的所涉及文件所披露的内容及公示的《废旧动力电池及机动车转让协议书》，已经完成对本项目的全部尽职调查，对标的物实物现状、价值、数量、瑕疵及状态、付款方式等予以认可，并依据对标的物的充分了解以其独立判断决定自愿全部接受挂牌转让公告之内容，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及资产质量瑕疵、披露信息等为由，拒绝签订交易合同或拒付价款。

以上条款我司完全满足响应。
如承诺不实，可扣除我司全额保证金并承担其他相关违约责任。

                                      公司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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